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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附件二 

征收 
 

缔约方确认对下列事项的共同理解： 

一、除非一缔约方的一项行为或一系列相关行为对一项

涵盖投资的有形或无形财产权利或财产利益1造成影响，否则

不构成征收。 

二、第十章第十三条（征收）描述了两种情形： 

（一） 第一种情形是直接征收，即一项涵盖投资被国
有化，或者通过正式转移所有权或完全没收而被直接征收；

以及 

（二） 第二种情形是一缔约方的一项行为或一系列相

关行为虽未通过所有权正式转移或完全没收的方式，但具有

与直接征收同等效果。 

三、关于判定一缔约方的一项行为或一系列行为在具体

情形下是否构第二款第（二）项所提及的征收类型，需要以

事实为基础，针对个案进行调查，考虑但不限于下列因素： 

（一）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，即使一缔约方的一项行为
或一系列相关行为对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，这种影响

本身并不能够单独证明已经发生此类征收； 

（二）政府行为是否违反政府先前通过合同、许可或其

他法律文件向投资者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承诺；以及 

（三）政府行为的性质，包括其目标和背景。2 

四、一缔约方采取的为实现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，如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就本附件而言，“财产利益”指根据该缔约方的法律法规可能被承认的此类财产利益。 

2 对韩国而言，相关的考虑可能包括投资者是否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，例如超出投资者或

投资为了公共利益而应承受的一项特殊牺牲。本脚注不影响对任何其他缔约方政府行为性质

的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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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公共健康、安全、公共道德、环境以及稳定房地产价格等，

而设计和实施的非歧视监管行为，不构成第二款第（二）项

所指的征收。 

 


